附件1-1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
中学生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市（地）教育局
（二）竞赛项目及分组
1.高中青年男子组（18、19岁）（1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栏高0.991米)、400米栏(栏高0.914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6千克)、铁饼(1.75千克)、标枪(800克)、链球（6千克）。
2. 高中少年男子组（16、17岁）(1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栏高0.914米、栏间距9.14米)、400米栏(栏高 0.838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5千克)、铁饼(1.5千克)、标枪(700克)、链球（5千克）。
3. 高中青年女子组（18、19岁）(1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 ( 栏高0.838米)、400米栏(栏高0.762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千克)、铁饼(1千克)、标枪(600克)、链球（4千克）。
4. 高中少年女子组（16、17岁）(1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 ( 栏高0.762米、栏间距8.5米)、400米栏(栏高0.762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3千克)、铁饼(1千克)、标枪(500克)、 链球（3千克）。
5. 初中男子组（1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栏高0.914米、栏间距8.7米)、400米栏(栏高0.838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5千克)、铁饼(1.5千克)、标枪(700克)、链球（5千克）。
6. 初中女子组（1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栏高0.762米、栏间距8米)、400米栏(栏高0.762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3千克)、铁饼(1千克)、标枪(500克)、链球（3千克）。
（三）竞赛组别
1.高中青年组（U20）
2.高中少年组（U18）
3.初中组（U18乙组）
4.以市（地）教育局为单位报名
五、比赛日期及比赛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3年7月
（二）比赛地点：牡丹江师范学院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但不包括技工学校、体育运动类专业学校）。
（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户籍证明无效。非黑龙江户籍需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运动员近3年连续（休学除外）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学籍证明，并加盖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
（三）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以省内比赛秩序册为准）。
（四）经二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方可报名参赛。
（五）年龄规定
男、女（高青）组（U20）： 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出生者
男、女（高少）组（U18）：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者
男、女（初中）组（U18乙组）：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七、报名、参赛办法
（一）高中组：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人数按队员1:5配比报名，工作人员1人，高中青年组和高中少年组合计运动员限报50人（各组别男、女运动员比例不得超过2/3）。
（二）初中组；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人数按队员1:5配比报名，工作人员1人，运动员限报40人（男、女运动员比例不得超过2/3）。
（三）每项报名人数不限，每人限报2项，另可兼报接力。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的电子学籍下载件，经报名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单项竞赛报名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五）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六）报名表格可从黑龙江省学生体育网站下载，网址：www.hljsxstyw.org.cn。
（八）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电子信箱：dongxiaoqi2008@126.com，联系人：董晓琪15945056777。
八、竞赛办法
（一）田径项目的比赛均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及相关的补充规定。 
（二）报名队数不足3队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提前通知报名单位，可更改报名项目）。报名人数不足8人按报名人数减1录取。
（三）参赛项目根据报名人数确定赛次及是否进行及格赛。
九、资格审查
（一）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 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二）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属个人项目，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属集体项目，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关责任。
十、录取与奖励
（一）各单项按成绩分别录取前8名，报名人数不足8人的比赛项目，按报名人数减1录取名次，颁发成绩证书，前3名运动员颁发奖牌。
（二）各单项录取前8名，分别按 9、7、6、5、4、3、2、1 计分（接力项目加倍计分），打破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纪录者加 18 分，平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纪录者加 9 分（同一项目比赛中，连续多次打破（平）同一纪录者，只计一次最高分）。
（三）奖励各组别男子团体总分前八名、女子团体总分前八名、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对获得各项团体总分前八名的代表队，分别颁发奖杯（奖牌）。
（四）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名（评选细则另发）
（五）本次比赛成绩作为全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选拔的参考依据。
十一、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 待定
十二、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三、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能提供保险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3）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能提供体检单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4）。
 十四、其他
（一）裁判长、技术代表、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聘请。
（二）未定事宜请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田径比赛补充通知，查询网址：http//www.hljsxstyw.org.cn。
（三）为保证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与大会的进程，耐力项目设置关门时间：（请各代表队参照报项）
	比赛项目
	关门时间

	3000 米
	14:00.0

	5000 米
	21:00.0


（四）三级跳远起跳线据落地区距离（请各代表队参照报项）
	竞赛组别
	距离

	女子项目
	7.00—9.00—11.00m

	男子项目
	9.00—11.00—13.00m


备注：同一起跳距离选手，比赛时现场调整顺序，比赛开始后，按调整顺序执行。
（五）高度项目起跳高度（请各代表队参照报项）：
	  比赛项目
	竞赛组别
	起跳高度

	   跳	高
	初中女子
	1.10m

	
	高中女子
	1.20m

	
	初中男子
	1.40m

	
	高中男子
	1.50m


备注：升杆计划比赛技术会议另行通知
（四）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陈腾飞 13304633505，朱立新 13313698778，董晓琪 15945056777。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
    











附件1-2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
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市（地）教育局
（二）分组
1.男子：初中组（乙组）、高中组（甲组）。
2.女子：初中组（乙组）、高中组（甲组）。
3.以市（地）教育局为单位报名。
五、比赛日期及比赛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3年7月
（二）比赛地点：牡丹江市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但不包括技工学校、体育运动类专业学校）。
（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户籍证明无效。非黑龙江户籍需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运动员近3年连续（休学除外）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学籍证明，并加盖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
（三）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以省内比赛秩序册为准）。
（四）经二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方可报名参赛。
（ 五）中学组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4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初中组：2007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七、报名、参赛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工作人员1人、运动员15人（报到时确认12人）
1.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的电子学籍下载件，经报名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2.单项竞赛报名表。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
4.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
5.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二）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四）报名不足三个单位，取消该项目比赛。
（五）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黑龙江省学生体协电子信箱：tiweiyichu@126.com，联系电话：15645071586，联系人： 汪建军 陈腾飞。
    八、竞赛办法
（一）根据各项的报名队数确定赛制，各组报名不足3个队取消该组比赛。
（二）各队必须准备两套深、浅不同的比赛服装。上衣前、后要有符合规则要求的号码以及队长标志，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九、资格审查
（一）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 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二）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关责任。
十、比赛规则
比赛按照中国篮球协会协会审定的最新《篮球竞赛规则》执行（特殊规定另行通知）。
十一、比赛用球
中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指定用球。
十二、录取与奖励
（一）男女各组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8个队按实际队数录取。
（二）对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队（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队（员）分别颁发奖杯、奖牌及成绩证书。
（三）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人（评选细则另发）
十三、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 待定
十四、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五、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办理保险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3），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办理体检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4）。
 十六、其他
（一）裁判长、技术代表、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选派。
（二）比赛用球由大会提供。
（三）本规程及相关材料可在黑龙江生学生体育协会网站下载，网址：http//www.hljsxstyw.org.cn
（四）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王海鹰13904650080，汪建军
15645071586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3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
排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市（地）教育局
（二）分组
1.男子：初中组（乙组）、高中组（甲组）
2.女子：初中组（乙组）、高中组（甲组）
3.以市（地）教育局为单位报名
五、比赛日期及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3年7月
（二）比赛地点：牡丹江，具体比赛馆待定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但不包括技工学校、体育运动类专业学校）。
（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户籍证明无效。非黑龙江户籍需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运动员近3年连续（休学除外）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学籍证明，并加盖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
（三）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 以省内比赛秩序册为准）。
（四）经二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方可报名参赛。
（五）中学组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4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初中组：2007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七、报名、参赛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工作人员1人、运动员16人（到赛区后，从报名的16名运动员中确认参赛运动员12-14人，确认12名运动员时可以包含0-2名自由防守队员，确认13-14名运动员时必须包含2名自由防守队员。资格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1.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的电子学籍下载件，经报名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2.单项竞赛报名表。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
4.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
5.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二）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四）报名不足三个单位，取消该项目比赛。
（五）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黑龙江省学生体协电子信箱：tiweiyichu@126.com，联系电话：
15645071586，联系人： 汪建军 陈腾飞。
八、竞赛办法
（一）根据报名队数确定比赛办法：报名队数等于或少于8个队，进行单循环比赛；比赛队数多于8个队分成A、B两组（根据报名队数决定分组）。先进行小组单循环，再进行组间交叉淘汰，直至决出1—8名；单循环采用《贝格尔编排法》编排。
（二）成绩计算和排名办法：
比赛采用5局3胜制，单循环比赛的成绩计算办法如下：
A、胜场：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B、比赛积分：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计分办法如下：
（1）3:0胜或3:1胜  积3分   （2）3:2胜   积2分
（3）2:3负积1分（4）0:3负或1:3负积0分
胜负局数比值（C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数/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总得失分比值（Z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负局数比值（C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得分值/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两队之间最近一场比赛胜者排名在前。
三队或以上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采用前述第1条和第2条的标准确定排名
九、资格审查
（一）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 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二）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关责任。
十、比赛规则
采用中国排协最新审定的《2021—2024排球竞赛规则》和补充规定执行。
十一、比赛用球
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指定用球MIKASA（米卡萨）牌V200W排球。
十二、比赛装备
（一）参赛运动员的号码从1—20号。
（二）各队运动员必须备两套以上（深、浅）统一比赛服，上衣前后必须严格按规则规定的尺寸制作明显的号码和队长标志（号码必须在胸前和后背的中间位置，并与上衣颜色明显不同。队长标志位于上衣胸前号码下，颜色与号码相同，长8厘米、宽2厘米）。
十三、录取与奖励
（一）男女各组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8个队按实际队数录取。
（二）对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队（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队（员）分别颁发奖杯、奖牌及成绩证书。
（三）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人（评选细则另发）。
十四、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 待定。
十五、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六、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办理保险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3）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办理体检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4）。
 十七、其他
（一）裁判长、技术代表、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聘请。
（二）比赛用球由大会提供
（三）未定事宜请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排球比赛补充通知，查询网址：http//www.hljsxstyw.org.cn。
    （四）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李淑红 13091877213，汪建军15645071586。
十八、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

附件1-4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
足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市（地）教育局
（二）分组
1.男子：初中组（乙组）、高中组（甲组）
2.女子：初中组（乙组）、高中组（甲组）
3.以市（地）教育局为单位报名
五、比赛日期及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3年7月
（二）比赛地点：待定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但不包括技工学校、体育运动类专业学校）。
（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户籍证明无效。非黑龙江户籍需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运动员近3年连续（休学除外）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学籍证明，并加盖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
（三）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以省内比赛秩序册为准）。
（四）经二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方可报名参赛。
（五）中学组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4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初中组：2007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六）往届毕业生不能报名参赛。
七、报名、参赛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队医 1人、运动员24人（报到时确认20人）。
1.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的电子学籍下载件，经报名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2.单项竞赛报名表。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
4.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
5.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二）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四）报名不足三个单位，取消该项目比赛。
（五）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黑龙江省学生体协电子信箱：tiweiyichu@126.com；联系电话：15645071586， 联系人： 汪建军 陈腾飞。
八、竞赛办法
根据报名队数确定比赛办法：报名队数等于或少于6个队，进行单循环比赛，按积分确定名次；比赛队数多于6个队分组进行  小组赛（根据报名队数决定分组）。先进行小组单循环，再进行组间交叉淘汰，直至决出1—8名；单循环采用《贝格尔编排法》编排。
九、比赛相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2022-2023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管理规定》。
（三）比赛时间
1.男子组全场比赛时间为90分钟（上、下半场各45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5分钟；
2.女子组全场比赛时间为80分钟（上、下半场各40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5分钟。
（四）比赛用球为5号足球，由赛会组委会提供。
（五）每场比赛允许填报上场运动员11名，替补运动员9名，初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女子组，每场比赛可以从9名替补运动员中替换7名，高中男子组，每场比赛可以从9名替补运动员中替换5名，所有换人只能在比赛中最多分三次完成，中场休息时的换人不记换人次数，比赛中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比赛。
（六）如因特殊原因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组委会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比赛成绩有效。大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本场比赛剩余时间（包括罚球点球）。
（七）服装及装备要求
   1.比赛时，每队必须备有深、浅两种颜色的比赛服装和球袜以及有别于场上队员、裁判员服装颜色的分队背心（各队必须准备，否则不允许参赛）。号码颜色应与服装颜色有清晰、明显的区别，不准临时粘贴，无号码不允许上场比赛。全队的护袜颜色、款式必须一致。服装、护袜的颜色必须认真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包括守门员服装、护袜颜色）。
2.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3.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裁判员的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4.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5.上场队员必须戴护腿板，不佩戴者不得上场比赛,缠护腿板绷带的颜色必须与球袜主色一致；比赛服装和护袜的颜色必须全队一致。运动员一律穿胶钉的足球鞋上场比赛（不允许穿硬塑钉、钢钉）。
6.队员上衣内衣颜色与衣袖主色一致，内衬裤/紧身裤颜色必须与短裤的主色或短裤底部颜色一致，同队场上队员必须颜色统一。
7.赛前联席会确认每场比赛双方球队的服装、护袜颜色（包括守门员服、护袜颜色）和替补席分队背心颜色。
8.参赛运动员不得佩带任何饰物，（项链、手链、戒指、手表、计歩手环，发卡等）；不得佩带普通眼镜上场比赛，允许带运动型眼镜；不得留长指甲，留怪异发型，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八）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组委会提前通知相关球队。
（九）红黄牌处罚（同一名运动员）
1.被出示黄牌累积两次，停赛一场（同一场比赛因连续被出示两场黄牌而被出示红牌的，该两张黄牌不做累积）。
2.第一次被出示红牌，停赛一场；第二次被出示红牌，停赛两场；第三次被出示红牌，停赛四场，并以此类推，根据出示次数加倍停赛场次。
3.小组赛黄牌不带入第二阶段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场）得到红牌的运动员淘汰赛阶段停赛一场；追加处罚除外）。
（十）循环赛中，比赛时间内决出胜负者，按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如果比赛打平，则双方各得1分；全部循环比赛结束后，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若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据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同一阶段全部比赛红牌数少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同一阶段全部比赛黄牌数少者，名次列前；
以上仍然相同，则通过抽签决定名次；
淘汰赛阶段，如90分钟比赛为平局，不进行加时赛，直接以互射点球的办法决定胜负。
十、比赛弃权和罢赛
（一）有未报名、或不符合资格、或未通过资格审查、或处在停赛期、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运动员代表该队伍参加了比赛，此队伍该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队属比赛弃权或罢赛：
1.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且未获组委会批准，不参加赛程规定的比赛。
2.拒绝按照组委会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3.除特殊原因外，超过赛程规定开赛时间10分钟而未到场参加比赛的队伍。
4.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在5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
5.中途退出比赛。
（三）对弃权和罢赛的处理
1.如参赛队被认定为有弃权、罢赛的行为，所引起的各方面责任由该队全部承担，纪律委员会将依据事实做出进一步的处罚。
2.一方队伍比赛无故弃权或罢赛，另一方队伍以3：0获胜，如果比赛的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的实际比分为准;一方队伍因特殊原因（突发的重大伤病、场上不足7人时等）弃权，另一方队伍以3：0获胜，如果比赛的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的实际比分为准。
3.双方队伍比赛弃权或罢赛，双方队伍本场比赛均无成绩，计0分。
十一、资格审查
（一）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 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二）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关责任。
十二、录取与奖励
（一）男女各组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8个队按实际队数录取。
（二）对获得比赛前3名的运动队（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8名的运动队（员）分别颁发奖杯、奖牌及成绩证书。
（三）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人（评选细则另发）
十三、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 待定
十四、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五、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能出具保险单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3）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能出具体检单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4）。
 十六、其他
（一）裁判长、竞赛官员、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聘请。
（二）比赛用球由大会提供
（三）未定事宜请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足球比赛补充通知，查询网址：http//www.hljsxstyw.org.cn。
    （四）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张国君 13804538355，汪建军 15645071586。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


附件1-5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
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市（地）教育局
（二）竞赛项目及分组
1. 竞赛项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2. 竞赛分组：
各市（地）教育局代表队限报初、高中（男、女）各一队参加比赛。
五、比赛日期及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3年7月
（二）比赛地点：牡丹江市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但不包括技工学校、体育运动类专业学校）。
（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户籍证明无效。非黑龙江户籍需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运动员近3年连续（休学除外）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学籍证明，并加盖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
（三）经二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方可报名参赛。
（四）中学组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4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初中组：2007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七、报名、参赛办法
（一）每个组别，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工作人员1 人，男、女运动员各6人（包括参加团体及各单项比赛的运动员）。
（二）报到时确认参加运动员男、女运动员各5人，每单位报名的男、女运动员均可参加单项比赛，其中每单位参加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比赛各限报两对运动员，混合双打比赛限报三对运动员。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的电子学籍下载件，经报名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二代身份证复印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四）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五）报名不足三个单位，取消该项目比赛。
（六）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黑龙江省学生体协电子信箱：tiweiyichu@126.com，联系电话：15645071586；联系人：汪建军 陈腾飞。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男、女团体比赛不足7个队采用单循环赛，7个队以上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附加赛。
（三）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五场三胜制，每场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每局11分制。比赛顺序是：1.A-X；2.B-Y；3.C-Z；；4.A-Y；；5.B-X。
（四）单项比赛采用淘汰附加赛（决出1--8名）。
（五）种子队、种子选手由主办单位确定（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六）各组别、各单项报名不足 3 个队或 3 人，取消该组别、该项比赛。
九、资格审查
（一）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 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二）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关责任。
十、比赛规则
比赛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十一、比赛用球:白色三星40＋塑料球
十二、比赛装备
（一）参赛运动员可以佩戴人名簿（单位+组别+人名）。
（二）各队运动员必须备两套以上白色以外的（深、浅）统一比赛服。
十三、录取与奖励
（一）初高中代表队获得团体前三名的运动队（员）颁发奖杯（奖牌），四至八名颁发奖牌，获奖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
（二）初高中录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项目前 8 名（不足8人按实际报名人数减一录取）发给成绩证书，各单项前8名分别按 9、7、6、5、4、3、2、1 计入代表团团体总分。并列名次得分平均分配，无下一名次。  
（三）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人（评选细则另发）
十四、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 待定
十五、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六、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办理保险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3）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办理体检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4）。
 十七、其他
（一）裁判长、技术代表、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聘请。
（二）未定事宜请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乒乓球比赛补充通知，查询网址：http//www.hljsxstyw.org.cn。
    （三）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杨宏峰 15846501011，汪建军15645071586
十八、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

附件1-6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
跳绳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市（地）教育局
（二）竞赛项目及分组
1. 竞赛项目
1）30秒单摇跳
2）3分钟单摇跳
3）30秒双摇跳
4）4×30秒单摇接力
5）3分钟10人长绳 “8”字跳
6）1分钟10人长绳集体跳
2. 竞赛分组
各市（地）教育局代表队限报初、高中（男、女）各一队参加比赛。
五、比赛日期及地点
1.比赛日期：2023年7月
2.比赛地点：待定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初中、高中学校的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但不包括技工学校、体育运动类专业学校）。
（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户籍证明无效。非黑龙江户籍需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运动员近3年连续（休学除外）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学籍证明，并加盖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
（三）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以省内比赛秩序册为准）。
（四）经二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方可报名参赛。
（五）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4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初中组：2007年9月1日（含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七、报名、参赛办法
（一）每个组别，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人、工作人员 1 人、男、女运动员各6人。每人限报两项，每项限报2人。（团体项目除外）。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的电子学籍下载件，经报名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二代身份证复印件、竞赛报名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三）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四）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黑龙江省学生体协电子信箱：tiweiyichu@126.com；联系电话： 15645071586；联系人： 汪建军 陈腾飞。
八、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2021—2024 年全国跳绳竞赛规则》；
（二）报名队数不足3个队取消该项比赛（提前通知报名单位）。报名项目不足3人提前通知参赛队更改报名项目。
报名人数不足8人（含8人）按报名人数减一录取。
（三）各单项均采用预决赛同场制，比赛出场顺序由裁判委员会抽签决定。
（四）各项比赛中若出现N名运动员成绩相同，则并列名次，向后递减N名排列。（例：A跳120次、B跳118次、C跳118次、D跳118次、E跳117次，则A第一名，B、C、D并列第二名，E为第五名）
（五）各队须着比赛服参赛，服装应美观得体，服装要求参考竞赛规则。
九、资格审查
（一）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 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二）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属个人项目，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属集体项目，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关责任。
十、比赛规则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2020年12月下发的《2021—2024全国跳绳竞赛规则》
十一、录取与奖励
（一）初高中团体成绩，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录取团体总分前 8 名颁发奖杯、奖牌。
（二）初高中分别录取男女30秒单摇跳、3分钟单摇跳、30秒双摇跳、4×30秒单摇接力前8名（不足8人按实际报名人数减一录取）发给成绩证书，前3名运动员颁发奖牌，各单项前8名分别按9、7、6、5、4、3、2、1计入代表团团体总分。并列名次得分平均分配，无下一名次。
（三）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人（评选细则另发）
十二、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 待定
十三、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四、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能出具保险单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3）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能出具体检单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4）。
 十五、其他
（一）裁判长、技术代表、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聘请。
（二）未定事宜请关注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跳绳比赛补充通知，查询网址：http//www.hljsxstyw.org.cn。
    （三）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张福义 13331602472，汪建军 15645071586。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



















附件1-7
 
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大学生
田径比赛暨2023年黑龙江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市教育局
三、执行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四、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普通高等学校
（二）分组
1.甲组（普通本科院校）
2.乙组（体育院校、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学生、高水平运动员）
3.丙组（高职高专学校）
五、比赛日期及地点
（一）比赛日期：2023年7月
（二）比赛地点：牡丹江师范学院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报名参加本届大学生运动会运动员，必须是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审核录取，并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专科大学生及研究生。
2.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并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
3.属于进修班、干训班、专修班、短训班、培训班、代培班和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等所有属于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均不得参加本届全省学生运动会。
（二）甲组报名参赛条件
符合全国高等院校报考条件，经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并符合教育部制定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被正式录取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体育院校中非体育类考生,不含大学学段曾在体育院校学习
参加全国体育术科考试类别学生、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学生运动员。
（三）乙组报名参赛条件
体育院系学生，参加全国体育术科考试类别学生、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类学生）、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所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四）丙组报名参赛条件
高职、高专学生。
七、竞赛项目
（一）男子（ 20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110 米栏、400米栏、10000米竞走、4 × 100米接力、4 ×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链球、七项全能（110米栏、跳高、铅球、400米、跳远、标枪、1500米）。
（二）女子（ 20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00米栏、400米栏、5000米竞走、4 × 100米接力、4 ×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链球、七项全能。
（三）4 ×400米混合接力。
（四）分组：甲组（普通本科学生）、乙组（体育院校、高职院 校体育专业学生、高水平运动员）丙组（高职高专学生）。
八、竞赛办法
（一）田径项目的比赛均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及相关的补充规定。
（二）报名队数不足3队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提前通知报名单位，可更改报名项目）。
（三）根据报名人数确定赛次及是否进行及格赛。
（四）4×400米混合接力项目，分别由两男两女组成，并且必须同属于一个代表队，比赛各棒次男、女出场顺序不做限制。
（五） 三级跳远起跳线距落地区距离（请各代表队参照报项）：
	竞赛组别
	距离

	女子项目
	7.00—9.00—11.00m

	男子项目
	9.00—11.00—13.00m


备注：同一起跳距离选手，比赛时现场调整顺序，比赛开始后，按调整顺序执行。
（六）为保证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与大会的进程，耐力项目设置关门时间：（请各代表队参照报项）
	比赛项目
	竞赛组别
	关门时间

	5000 米
	 男子组/女子组
	21:00.0/26:00.0

	10000 米
	男子组
	42:00.0

	    5000 米竞走
	女子组
	33:00.0

	   10000 米竞走
	男子组
	1:03:00.0


（七）高度项目起跳高度（请各代表队参照报项）：
	比赛项目
	竞赛组别
	起跳高度

	
	女子组
	1.20m

	
	男子组
	1.50m


备注：(1)各项全能比赛起跳高度按对应组别降低9cm； 
  (2)升杆计划比赛技术会议另行通知；
（八）比赛装备
参赛队自备统一服装，要求须符合田径规则的相关规定。
九、报名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5的配比报名，工作人员1人；
（二）甲组、乙组、丙组男、女运动员各组别限报30人；（各组别30人的男、女运动员比例不得超过2/3）；
（三）每名运动员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项目，每项限报名3人；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本人入学新生录取名册（带招生办及学校录取章）、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甲组报名研究生要提供本科学段高考录取名册；
（五）需填报单项竞赛报名表；
[bookmark: _GoBack]（六）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附件3）、运动员身体健康检查证明（附件4）、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附件5）；
（七）材料齐全后，请于2023年6月10日前用特快专递方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邮寄到（以当地邮戳为准）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813室，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办公室汪建军收，电话：15645071586，邮编：150001，逾期不受理。哈市各参赛单位也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以上材料（不全无效）送达至指定地点；
（八）2023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电子信箱：
dongxiaoqi2008@126.com，董晓琪15945056777
（9） 报名表格可从黑龙江省学生体协会网站下载，网址：www.hljsxstyw.org.cn。
（十）参赛单位需是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会员，非会员单位须填写《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单位会员申请登记表》（附件5）。
联系电话：0451—82456906；联系人：汪建军 陈腾飞、董晓琪
十、录取与奖励
（一）甲、乙、丙组男、女各单项均按成绩分别录取、奖励前八名。参赛队员不足录取人数的比赛项目，按实际报名人数减1录取，如果报名人数不足3人、3队（接力项目），则取消该项目比赛。对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前八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
（二）各单项录取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按 9、7、6、5、4、3、 2、1分（接力、全能项目加倍）计分；男、女4 ×400米混合接力项目所得分数除以2，分别计入男子、女子团体总分。
打破全省大学生最高纪录者另加9分。（在同一比赛中，连续多次打破同一记录者，只计1次加分）。
（三）比赛按各单位运动员名次得分，分别录取、奖励各组别男子总分、女子总分、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如积分相等，以打破纪录项数（人次）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获得比赛各组团体总分第一至第八名队伍，分别颁发奖杯、奖牌。
（四）赛会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若干人（评选细则另发）
（五）本次比赛作为全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选拔参考依据。
十一、资格审查
1.为了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运动会突出教育特色，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学校必须对各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审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行为发生。
2.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赛运动员，属个人项目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属集体项目取消全队成绩和名次。同时在其所属代表团总分中按照违反规定运动员人数每人扣除20 分，并按照《中国学生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
十二、经费
参赛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每人每天120元或按各单位财务规定报销。
十三、保险及体检
（一）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原件。未办理保险单位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附件2）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办理体检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附件3）
    （三）组委会联系人及电话：汪建军 15645071586，朱立新：13313698778，董晓琪15945056777。
十四、裁判人员选派
仲裁委员、竞赛主管、技术代表、技术官员、裁判长、裁判员由省学生体育协会选派。
十五、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时间、地点: 待定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属大会组委会，未定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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